
 

发行人及其他责任主体作出的与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其

他承诺事项 

 

 

序号 文件名称 页码 

1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和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 1 

2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7 

3 关于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22 

4 关于股东信息披露的承诺 27 

5 不存在证监会离职人员的说明 29 

6 证券服务机构的承诺 30 

 



1



2



3



4



5



6



7



8



9



10



11



12



13



14



15



16



17



18



19



20



 

21



22



23



24



25



26



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

股东信息披露的专项承诺 

鉴于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）拟申请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发行并上

市”），现根据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关于申请首发上市企业股东信息披露》等

法律、法规及有关规定，就发行人股东在本次发行并上市前持有公司的股份情况，

发行人承诺如下： 

（一）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披露了股东信息； 

（二）发行人历史沿革中不存在股份代持、委托持股等情形，不存在股权争

议或潜在纠纷等情形； 

（三）发行人不存在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主体直接或间接持有发

行人股份的情形； 

（四）本次发行并上市的中介机构或其负责人、高级管理人员、经办人员不

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形（持有二级市场股票除外）； 

（五）发行人不存在以发行人股权进行不当利益输送情形，亦不会在任何时

候通过本公司股权进行不当利益输送； 

（六）发行人不存在证监会系统离职人员入股的情形。 

以上承诺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若发行人违反上述承诺，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

切法律责任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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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首次公开发

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股东信息披露的专项承诺》之签署页） 

 

 

承诺人：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（盖章） 

 

 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

 刘育权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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